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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 询 通 告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 

航空卫生保障工作 

 

1 依据 

1.1 本咨询通告依据《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

则》（CCAR-121-R2）第 121.576 条的规定制定。 

2 目的 

2.1 制定本咨询通告目的是为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航空卫

生保障工作提供必要的指导，明确航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责。 

3 定义 

3.1 CCAR-121 部所称的航空卫生保障：是指合格证持有人以保障航空

运输运行安全和航空人员健康为目的，组织实施飞行活动的卫生保障

和航空人员的卫生防疫、体检鉴定、航空卫生知识教育、疾病矫治与

疗养等工作； 

3.2 航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受过医学专业教育、了解航空医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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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识的航空医师、护士（师）、技士（师）和管理人员。 

    航空医师是指掌握航空医学基本知识和有关民用航空卫生规章、

标准，参加航空卫生保障工作满 6 个月的经注册的执业医师或执业助

理医师。 

4 航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及其工作内容 

4.1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配备航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数量应当满

足保证安全运行而提供必要航空卫生保障的工作需要； 

4.2 航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内容 

4.2.1 航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当： 

(a) 了解本单位机组成员所从事的飞行任务、飞行环境特点、飞行

工作负荷及本单位运行的航空器的特点，针对运行的特点为航空人员

提供航空卫生知识培训和指导； 

(b) 根据机组成员驻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饮食卫生及疫情等

情况，制定并实施航空卫生保障工作的具体措施； 

  (c) 将航空人员因身体原因造成飞行不正常和空中、地面突发失能

性疾病、重症疾病、严重外伤、死亡等，填写《航空人员航空卫生信

息报告表》（样式见附件 2），在 24 小时内报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航

空卫生处，并根据情况变化进一步续报。民航地区管理局航空卫生处

及时报告民航总局飞行标准司民用航空卫生处； 

  (d) 负责航空人员健康档案和有关医学资料的记录和维护。 

4.2.2 航空医师应当： 

(a) 完成 4.2.1 规定的工作内容； 

(b) 及时了解航空人员的健康状况，包括：航空人员新发疾病情况；

因病就诊、住院情况；原有疾病有无变化，出现的心理学问题等； 

(c) 根据航空人员健康情况制定适合其本人的医学观察、保健或疾

病矫治计划； 

(d) 掌握机组成员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飞行的情况，包括所患疾病

的诊断、就诊、住院治疗效果等信息，并根据需要提出进行体检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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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 

发现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持有人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不符合所持

体检合格证相应医学标准时，应当告知其本人，并填写《航空人员临

时停飞通知单》（见附件 1），通知机组派遣部门不得安排该员参加运

行。当得知其本人或机组派遣部门违反相关规定，继续安排飞行，应

及时报告其本人所在单位或机组派遣部门上级部门。将上述情况予以

记录。 

临时停飞是指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持有人身体状况发生变化，在

一定时间内不符合所持体检合格证相应医学标准，不能履行所持执照

权利，由航空医师根据航空人员医学标准作出的暂时停止其履行相应

执照权利的决定。 

(e) 组织航空人员体检鉴定工作，对申请换发体检合格证的航空人

员做出航空医师医学评定； 

5 机组成员履行执照赋予权利的限制 

5.1 机组成员履行执照权利时，应随身携带有效体格合格证，并符合

所持体检合格证载明的限制要求；  

5.2 机组成员在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不符合所持体检合格证相应医学

标准时，不得履行执照赋予的权利； 

5.3 机组成员在身体状况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履行执照赋予权利，应

及时向航空医师报告身体状况变化情况，以便得到航空医师的健康指

导或诊治。 

6 机组成员的配餐和进餐要求 

6.1 机组成员的配餐应当符合食品营养卫生和航空卫生的要求； 

6.2 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为履行机长和副驾驶职责的飞行机组必需成员

配备不同餐食；如果配同种餐食，机长和副驾驶的进餐时间应当至少

间隔一小时。 

7 航空人员治疗用药管理 

7.1 机组成员在履行执照赋予权利前不得服用药效可能持续到飞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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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起飞时间的药物，也不得在履行执照赋予权利中服用药物，但航空

医师确认的不影响飞行安全的药物除外； 

7.2 所有在安全敏感岗位履行职责的航空人员不得使用对精神有作用

的药物； 

7.3 航空医师应对航空人员服用药物情况进行管理，对同意服用药物

的航空人员进行必要的地面或者空中观察和记录。 

8 航空人员的疗（休）养 

8.1 合格证持有人应建立航空人员的疗（休）养制度； 

8.2 合格证持有人可根据本单位的运行特点制定航空人员的疗（休）

养规定； 

8.3 航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组织航空人员的疗（休）养工作。 

 

 

 

 

 

 

 

 

 

 

 

 

 

 

 

 

附件 1：             《航空人员临时停飞通知单》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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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单位 

体检合格证号   

临时停飞原因： 

 

 

 

 

临时停飞起始时间：   年   月   日 临时停飞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未定 

复飞条件： 

 

 

 

通知航空人员本人时间： 

通知机组派遣部门时间： 

航空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注：一式二份，一份送达机组派遣部门，一份航空医师留存。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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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人员航空卫生信息报告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体检合格证号： 

上次体检诊断： 

伤病基本情况： 

检查情况： 

诊断： 

治疗和处置： 

其他需说明情况： 

报告人：                                            航空医师签名：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